[bookmark: _Toc454390785][bookmark: _GoBack]西南大学巾帼标兵评选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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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一条  为大力宣传在学校改革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女教职工典型，充分发挥优秀女教职工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激发广大女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    第二条  “巾帼标兵”的评选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以确保评选质量。
    第三条  “巾帼标兵”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，每次不超过10名。
    第四条  “巾帼标兵”的评选对象为学校在编在岗女教职工。
    第五条  评选条件
　　（一）政治思想方面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廉洁自律，社会责任感强，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。
（二）工作业绩方面。坚持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，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，切实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美誉度。获得校级以上综合奖或市级以上教学科研奖等奖励。
（三）职业道德方面。爱岗敬业、求真务实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务实的工作作风、文明的服务态度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为构建和谐校园做出积极贡献。
（四）家庭美德方面。尊老爱幼、男女平等，夫妻和睦、勤俭持家、团结邻里，在群众中具有良好口碑。
（五）具有突出的感人事迹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
　　第六条  评选程序
　　（一）单位初评推荐
　　（二）网上评选
（三）组织推选
（四）评审组评审
　　（五）名单公示
　　（六）表彰奖励
　　第七条  奖励方式
　　学校在三八节期间召开表彰大会对获得“巾帼标兵”称号的女教职工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。
　　第八条  组织机构
　　学校成立西南大学“巾帼标兵”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　　组  长：分管工会工作的校领导
　　成  员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校工会、校长办公室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主要负责人。
　　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校工会。
　　第九条  本办法由西南大学“巾帼标兵”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
